东湖区教育科技体育局

三级裁判员审批运行流程图



局内部监督电话：


8609293








申请人须提交：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三级裁判员证书复印件1份，在县级体育比赛中担任裁判工作的证明1份，培训证明和测试结果





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批件





分管局长审核，决定许可或不许可，并公开复审意见


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体卫艺科制定文件并登记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体卫艺科审查，并公开初审意见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体卫艺科办理接件审查，并在网上公开申请人情况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准予许可向社会公告





投诉举报





处理反馈





材料不全退回补正并一次性告知








